对“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中铁特货运输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制改革、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中介机构选聘招标文件”的澄清
（招标编号：2018-YFQ-6068、6069、6070、6071、6072、6073、6074）
澄清文件1（共2页）
发至：各潜在投标人
一、招标文件第六章 投标文件格式 “四、投标保证金保函（格式）”修改为“四、投标保证金（格式）”，并增加以下内容：
“（一）投标保证金缴纳收据
[bookmark: _GoBack]1.投标保证金以汇款形式提交的，应汇款至招标文件中规定的中国铁路投资有限公司账号，并将投标保证金缴纳收据复印件、汇出投标保证金的银行基本账户《开户许可证》复印件放入投标文件中；在递交投标文件时单独提交《投标人单位、银行基本账户信息一览表》（用于退还保证金，无需放入投标文件中，详见附件1）。
2.投标保证金收据业务联系人：黄女士，电话：010-51890554；地址：北京西站地区南蜂窝路9-1号中国铁路投资有限公司1012室。
3.如投标保证金以银行保函形式提交，则无需提供投标保证金缴纳收据、基本账户《开户许可证》复印件和《投标人单位、银行基本账户信息一览表》。”
二、标题“四、投标保证金保函格式”改为“（二）投标保证金保函格式”，保函格式内容不变。
三、《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土地评估和土地资产处置项目评估机构选聘招标文件》第58页“资产评估机构选聘”修改为“土地评估和土地资产处置项目评估机构选聘”。
收到本澄清文件后，请在24小时内签字盖章确认已收到，并将确认书扫描件传至招标代理机构邮箱。
中国铁路投资有限公司
2018年7月12日

附件1:投标人单位、银行基本账户信息一览表（用于退还保证金）

	致：中国铁路投资有限公司

	招标项目名称
	

	招标项目编号
	

	交纳投标保证金金额大写
	

	交纳保证金方式
	

	请求退还保证金信息：盖单位公章或财务专用章

	单位名称
	

	银行基本账户账号
	

	银行基本账户开户行
	

	税号
	

	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人
	

	电话
	




年月日

注：此表不作为投标文件组成部分，仅用于办理投标保证金退还手续。请在递交投标文件时将此表单独提交（无需密封）。
